附件2

重庆两江新区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站
申报指南

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促进知识产权创造、保护、运用、服务，优化营商环境和创新生态，助推两江新区知识产权高地建设，根据《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（2021—2035年）》《国务院关于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处理的规定》（国令第801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两江新区实际，按照《重庆两江新区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（修订）》（渝两江管发〔2025〕16号）第六条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站点资助的相关规定，制定本指南。
一、申报主体
本指南申报主体为在重庆两江新区内依法经营，致力于面向企业提供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咨询、案件指导、风险防控、资源协调的单位。业务范围包括：
（一）提供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咨询、评估、调解服务；
（二）搭建企业与司法、行政、仲裁机构的协作平台；
（三）开展公益性海外知识产权纠纷预防培训、宣传及典型案例编撰；
（四）派调解员进驻两江新区内知识产权公益性服务中心及站点，辅助开展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工作；
（五）提供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资源共享；
（六）提供其他知识产权相关服务工作，包括海外知识产权布局规划咨询、国际专利申请指导、跨境知识产权预警分析等。
二、申报条件
申报主体须具备以下条件：
（一）申报主体拥有固定的线下工作场所及功能完备的线上工作平台，管理运行状况良好，无严重失信违规行为；
（二）具有开展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的专业团队，且至少2名具备知识产权师以上职称或法律职业资格，组建由律师、技术专家、退休法官等知识产权专家构成的指导专家库；
（三）具有知识产权相关的国内外文献资源、数据库、信息分析工具等；
（四）具有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的服务经验和典型案例，近2年至少成功协助企业处理1起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案件；
（五）具有健全完善的组织管理体系，有相对规范的管理制度、工作流程和服务标准，包含纠纷受理、案件指导、档案管理等专项制度；
（六）在国（境）外设有分支机构或有紧密合作关系的合作机构，合作机构需具备当地知识产权法律服务资质，具有海外知识产权相关服务经验和能力。
三、项目任务
（一）制定工作计划，建立案件分级分类处理机制；
（二）开展企业知识产权风险应对培训，每年不少于10场次；
（三）建设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典型案例库，每年新增入库不少于10件，创新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模式；
（四）开发并运维线上纠纷应对指导平台，实现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全流程服务。
四、申报材料
申报主体需提交以下材料：
（一）建设申请书（附件2.1）：包括单位基本情况、项目任务、项目实施方案等内容；
（二）附件材料：包括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、专业团队介绍、专家库介绍、场地介绍、知识产权培训能力介绍、年度工作计划等；
（三）信用承诺书（附件2.2）：承诺履行本指南规定的项目任务并遵守相关政策法规；
（四）其他有助于说明申报主体实力和项目实施条件的材料。
以上申报材料需加盖申报主体公章，并按照要求装订成册，一式一份（纸质件+电子档）。申报主体应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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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.1

重庆两江新区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站
建设申请书






申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
单位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




重庆两江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编制
二〇二五年九月



填 表 说 明

一、填写内容要求真实详细。
二、需要特殊说明的可在备注项中填写，若有其他重要附件，可附在申请表后面。
三、本表要求采用A4纸双面打印，一式一份。

















重庆两江新区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站
建设申请表

	单位名称
	

	单位性质
	

	成立时间
	

	代表人
	
	职务
	

	联络人
	
	职务
	

	地址邮编
	

	联系电话
	

	单位基本情况介绍（包括组织架构、人员构成、经费情况等内容）
	

	项目任务
	

	工作站建设方案
	

	有无违法违纪情况
	

	
本单位保证以上所填内容属实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人签名：
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备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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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.2

信用承诺书

我单位已知晓并严格遵守《重庆两江新区促进知识产权事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》有关规定，郑重承诺如下：
1. 我单位信用状况良好，无严重失信行为；
2. 我单位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、合法性负完全责任，无编报、篡改单位数据、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等失信行为，愿意接受相关部门的信用信息核查。
3. 如有虚假和失信行为，我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员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，包括但不限于：（1）取消资助资格；（2）退回资助资金；（3）严重失信的，同意有关主管部门将相关失信信息在相关政府门户网站公开；（4）其他相关法律责任等。


申报责任人（签名）：
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
申报单位（公章）
    年   月   日
